2024年度桃江县林业局中央财政
林业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名称：  桃江县林业局   
2025年3月5日

2024年度桃江县林业局中央财政

林业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湖南省林业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湘林规函[2025]17号）文件要求，本单位对2024年度下达我县的中央财政林业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执行情况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及资金下达情况

（一）绩效目标情况
加强本县古树名木的保护，有效保护生物多样和生态环境，对浮邱山古银杏群残损较严重的7株进行有针对性的抢救。

1.加强四个国有林场和一个国有苗圃的天然商品林共2.65万亩的管护，严格执行国家停伐政策；
2.对全县天然商品林和生态公益林强化管护措施，实施生态补偿。　
3.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加强新一轮退耕还林管护并予补助，对上一轮退耕还林进行抚育补助，确保退耕还林林木保有率，稳定本县森林覆盖率；
4.加快油茶产业发展，新造油茶林2000亩；

5.储备森林防火必要物资，将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3‰以内；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逐步治理松材线虫枯死疫木，对竹蝗进行有效防控，将森林病虫害成灾面积控制在0.5%以下；

6.示范推广竹塑托盘周转箱制造关键技术，提升本地竹产业加工水平和产能，拓展新的产业链。　
2、资金下达情况

2024年下达我县的中央财政林业转移支付共计2269.02万元。其中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共1788.02万元，包括2024年中央提前批古树名木补助、2024年中央提前批国有林保护修复补助、2024年中央提前批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补助和2024年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等项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共计481.00万元，包括新一轮退耕还林延期补助、油茶产业发展补助、森林防火补助、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林业科技推广示范、上一轮退耕还林抚育补助等项目。

上述资金中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1661.46万元至2025年2月份才下达到位，其余126.56万元在2024年度下达至我县。明细如下：
桃江县2024年中央财政林业转移支付资金明细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文号
	金额
（万元）
	备注

	合　　计
	2269.02
	

	生态
保护
恢复
资金
	小计
	1788.02
	

	
	1
	2024年中央提前批古树名木补助
	湘财预[2023]402号
	24.50 
	

	
	2
	2024年中央提前批国有林保护修复补助
	湘财预[2023]402号
	27.06 
	

	
	3
	2024年中央提前批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补助
	湘财预[2023]402号
	75
	

	
	4
	2024年中央财政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
	湘财预[2025]8号
	1661.46
	2025年2月份下达

	林业
改革
发展
资金
	小计
	481.00
	

	
	5
	2024年提前批中央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
	湘财预[2023]338号
	25.00 
	

	
	6
	2024年中央财政提前批油茶产业发展补助（市县）
	湘财预[2023]396号
	200.00 
	

	
	7
	2024年中央财政提前批森林防火补助（市县）
	湘财预[2023]396号
	10.00 
	

	
	8
	2024年中央财政提前批有害生物防治补助（市县）
	湘财预[2023]396号
	70.00 
	

	
	9
	2024年中央财政提前批林草科技推广示范补助（市县）
	湘财预[2023]396号
	160.00 
	

	
	10
	2024年中央林业草原改革（第二批）上一轮退耕还生态林抚育补助资金
	湘财预[2024]130号
	16.00 
	


（二）绩效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4年度省财政厅安排我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1788.02万元，当年到位126.56万元，到位率仅为7.08%，原因不得而知。在上级资金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我县仍然按照项目计划如期实施完毕，完成了古树名木修复，严格执行了国家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政策，国有林和非国有林保护有效开展。考虑到非国林生态保护补偿当年未到位，国有林的生态补偿先行拨付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矛盾，所以国有林和非国有林生态补偿当年均未拨付。实际拨付金额99.5万元，占到位资金的78.62%。
2024年度省财政厅安排我县林业改革发展项目资金共481.00万元，当年全部到位。科技推广项目实施期限为2024-2026年，目前尚未实施完毕，项目资金共160万元，按进度已支付131万元；其余项目全部实施完毕，合计已支付项目资金452.00万元，资金执行率93.97%，符合资金使用计划。
2.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我县十分重视专项资金管理，制定了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每个项目按要求进行专项核算，确保资金安全运行；强化项目绩效管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效益，注重项目实效，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3.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资金年度总体绩效目标全部完成。
古树名木补助修复了浮邱山林场残损古银杏树；国有林场天然林全面停止了商业性采伐；天然商品林和生态公益林管护制度全面落实，保障了全县森林生态系统稳定。
科技推广示范项目分三年（2024-2026）实施，完成了本年度任务；油茶造林、退耕还林管护及抚育、森林防火及病虫害防治任务全部完成。
4.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完成情况。


修复古银杏树7株；全县国有林业经营单位26509亩天然林全面停伐；全县37万亩天然商品林和69.49万亩国家级生态公益林有效管护，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工作扎实有效。
新造油茶0.2万亩，新一轮退耕还林管护面积0.25万亩，政策到期上一轮退耕还生态林纳人森林抚育补助面积0.8万亩，防治森林病虫害面积15.8万亩，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国家标准以内，示范推广竹废料加工技术各一项。
（2）质量指标完成情况。
  古树名木修复率为计划的100%，国有天然林停伐政策执行率100%，天然商品林和国家级生态公益林管护率100%，油茶造林完成合格率> 85%，退耕还林管护率100%。
（3）时效指标完成情况。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项目当期完成率100%，到位资金当期执行率78.62%。林业改革发展项目当年进度计划完成率100%，项目总进度93.97%，当年资金支付率93.97%；
（4）成本指标完成情况。

国有天然林停伐补助按财政批复的标准支付，天然商品林和国家级生态公益林按16元/亩的标准补助（资金未到位未完成拨付），新一轮退耕还林延期补助100元/亩·年，上一轮退耕还林抚育补助20元/亩；油茶造林1000元/亩。
（5）生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古树名木修复项目对残损古银杏树进行了分类复壮，有效保护了本地生物多样性；国有天然林全面停伐政策的落实，天然商品林和国家级公益林补助，有力促推了国有森林资源的管护，增加了林木蓄积；森林火灾得到有效管控，森林资源保持稳定，森林、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明显。
（6）可持续影响指标完成情况。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项目，对当地林农增收、民生改善及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持续的积极推动作用。

（7）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经调查，林区林农满意度90%以上。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总体绩效目标基本未偏离计划，下一步加快2025年到位的资金发放。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桃江县林业局
　　　　　　　　　　　　　　　2025年3月5日
